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6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信建投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兹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本公司關於變更持續督導
機構及保薦代表人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信建投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常青

董事長

中國北京，2019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常青先生及李格平先生；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于仲福先生、董軾先生、張沁女士、朱佳女士、汪浩先生、
王 波 先 生 及 徐 剛 先 生；以 及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馮 根 福 先 生、
朱聖琴女士、戴德明先生、白建軍先生及劉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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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工作已于2018年6月完成，本公司聘请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

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作为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联席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联席保荐机构需履行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

导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 

本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召

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出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的需要，本公司聘请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和银河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的联席保荐机构。本公司于近期与长城证券、银河证券签订了《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持续督导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止。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

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本公司

与瑞银证券近期签订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保荐协议终止协议》。瑞银证

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长城证券承接。银河证券将继续作为联席保荐机构

履行原持续督导工作。长城证券已委派林颖先生和陈路先生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工作及本公司2018

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剩余持续督导期内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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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附件： 保荐代表人林颖先生和陈路先生简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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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荐代表人林颖先生和陈路先生简历 

林颖先生，长城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董事，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

曾负责或参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项目、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申请在创业板上市项目、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项目、

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等项目。 

陈路先生，长城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

曾担任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并曾

负责或参与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深圳市民德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申请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等项目，并曾参与多个投

资银行项目的内核工作。 


